附件1

2024年全市教育系统消防工作目标

责任保证书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河南省消防条例》和《河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全力维护教育系统消防安全形势稳定，保证在2024年完成以下消防工作目标任务:

一、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消防工作决策部署，纳入党总支(党支部)学习内容。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原则，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在分管行业领域内的消防工作职责清单和年度消防工作任务清单。成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任组长，明确具体承担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的内设机构和人员，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工作职责，健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二、坚持“三管三必须”原则，持续深化教育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将消防工作纳入党总支(党支部)会议，听取本校（园）消防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消防安全状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制定年度消防工作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定期督导考评。将消防工作重点任务所需资金纳入工作预算并落实保障。与学校相关处室、年级和教职工层层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实施监督检查，严格奖惩。

三、按照《中小学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规定》要求，加强对本校（园）的消防安全管理，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要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在职培训内容，持续推动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制度、手册、课时、师资、场地“五落实”。

四、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按照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和器材。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持续排查并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风险隐患，坚决打通消防生命通道。定期组织全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消防演练，提升消防安全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必备的知识技能。

五、完成各级消防部门和市教体局安排部署的其他消防工作。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